
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

根据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》，结

合我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招生复试录取办法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复试和录取原则

基本原则

1、公平公正、择优录取；

2、全面考核、综合评定。

二、复试与录取办法

1、各专业复试分数线

网络空间安全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（083900）：总分 275 分，单科（满分=100

分）37 分，单科（满分>100 分）56 分。

网络与信息安全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（085412）：总分 273 分，单科（满

分=100 分）37 分，单科（满分>100 分）56 分。

注: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以国家“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

硕士研究生招生”相关规定为准，复试分数线为我校公布的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

专项计划复试分数线。

2、各专业拟招生人数

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拟招生人数

网络空间安全 083900 23

网络与信息安全 085412 53（含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 1人）

3、复试录取比例

复试采用差额形式，复试录取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%，同时不高于 150%。

4、复试内容



笔试内容：程序设计综合能力测试（编程语言不限，建议 C语言）＋科技英

语能力测试

面试内容：2分钟英语自我情况介绍+6 分钟个人陈述+12 分钟面试官提问

5、综合成绩算法

综合成绩计算公式:

综合成绩（百分制）=（初试总分/5）×60％＋复试成绩（百分制）×40％；

复试成绩（百分制）= 程序设计综合能力测试笔试成绩（百分制）×30％＋

科技英语能力测试笔试成绩（百分制）×7.5％+英语听说能力成绩（百分制）×

2.5％+专业综合素质考核成绩（百分制）×60％

三、招生录取原则

在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根据招生指标数、复试录取办法以

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、思想政治表现、身体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，

具体按以下要求进行：

1、考生复试考核合格者，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；

2、复试成绩不合格者（百分制低于 60 分），不予录取。

四、复试时间和地点

1、 复试时间

笔试时间：2024 年 4 月 2 日，上午 9：00-11：30

面试时间：2024 年 4 月 3 日，上午 9：00 开始，全天

2、 笔试、面试地点

另行通知。

五、复试咨询、监督与复议

考生咨询联系人：田老师，0571-86915193，联系邮箱：jmtian@hdu.edu.cn

学院申诉联系人：苏老师，0571-86878661，联系邮箱：sujing@hdu.edu.cn

复试期间，全程接受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监督。学院研究生招



生领导小组与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各环节的监督与巡视。如有复议，按照学

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上述内容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负责解释。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

2024 年 3 月 27 日


